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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 

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合金”或“公司”）的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集团”）增持博威合金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

增持”）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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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 

1、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已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地向本

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并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

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

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机构或本次增持相

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增持博威合金股份之目的

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增持博威合金股份事宜的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现出具

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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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增持人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实施增持的主体系公司控股股

东博威集团。 

（一）博威集团的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博威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144533682H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东段 1777 号 

法定代表人 谢识才 

注册资本 7,58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在许可证件有效期限内经营）。有色金属材料、冶金机

械、汽车配件、气动元件、拉链、打火机配件、金属制品的制造、

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包装材料、玻璃

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电器

配件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与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1989 年 11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1994 年 1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谢识才持股 81.0248%、马嘉凤持股 11.3035%、谢朝春持股 5%、张

红珍等其余 29 名自然人合计持股 2.6717% 

（二）增持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根据增持人博威集团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博威集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

述下列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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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博威集团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

持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增持人本次增持的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博威合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本次增持前，博威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225,568,681 股，占公司公告

时总股本的 28.23%；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58,278,020

股,占公司公告时总股本的 44.84%。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博威合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

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在 2024 年 12 月 26 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持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三）本次增持情况  

根据博威集团出具的《博威集团增持计划完成通知》，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为：博威集团在增持期间内共增持 5,745,500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为 11,149.67

万元。 

（四）增持人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主体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未减持其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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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次增持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博威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1,314,18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50%，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364,023,52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4.86%。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博威集团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三、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增持事宜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程序：  

博威合金于 2024年 12月 2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

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于 2025 年 1月 1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首次

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于 2025 年 3月 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于 2025 年 6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调整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价格区间的公告》，就增持人之增持背景及目的、增持

计划、增持金额、增持进展、增持人承诺等事项予以公告。 

2025 年 7 月 2 日，增持人博威集团向公司发出了《博威集团增持计划完成

通知》，就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完成情况告知了公司并提请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博威合金已就本次增持

事项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

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的法律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

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四）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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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本次增持前，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358,278,020 股,占公

司公告时总股本的 44.84%，已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本次增持完成后，博

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64,023,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86%。

增持人最近 12个月增持未超过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博威集团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

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

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增持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投资者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